附表六

家庭支持功能評估表
	項   目
	內                    容

	家人的身體健康之變化
	□身體狀況與過去差不多，沒什麼變化。

□家人因照顧病人而感到疲累、身體不適，但不需要看醫生。

□家人因照顧病人而感到疲累、身體不適，需要看醫生治療，但仍可繼續照顧。

□家人照顧病人太過勞累而需住院或無法繼續照顧，必須換人、

	對工作的影響
	□家人的工作、求學、理家方面沒有受到限制，仍可以全時間投注於其重要活動，活動會受影響的時間，一個月不超過一天。

□家人的工作、求學、理家方面會有些限制，包括若從事原來的工作，不能做的時間每月不超過5日；修改原來的活動、更改工作或上課時間或維持主要工作，但減少兼職。

□家人的工作、求學、理家受到影響，每月受限的時間在一週以上或需請人幫

忙家事，或改變或延後求學計畫少於一年，或全職改兼職或另找輕鬆工作。

□至少有一位家人辭職或延後求學計畫在一年以上或取消求學計畫。

	家人的互動關係之變化
	□家人的互助關係，由於發生此次變故而更能互相關心或沒什麼改變。

□家人之間會因病人失能所引發的一些事，偶有小衝突，但尚能解決問題，維　

  持和諧關係。

□家人之間會因病人失能所引發的一些事，而起衝突，有些衝突不易解決但尚不致嚴重破壞家庭的和諧。

□家人會因病人失能所引發的一些事，常發生嚴重衝突，無法解決而嚴重破壞關係，或常處緊張狀態。

	家人的心裡狀況之變化
	□家人的心理狀況與過去一樣沒什麼變化。

□家人的情緒偶會焦慮、擔心憂慮，但尚不至於影響生活、作息。

□家人會因病人影響而情緒欠佳，至需藉助鎮靜劑、安眠藥或喝酒增加。

□家人會因病人而心理狀況受嚴重影響，產生精神症狀，需常看醫師或住院。

	社交活動的變化
	□藉著拜訪、電話、嗜好和興趣等活動，家人和病人仍能與親友和社會維持適量的接觸，不受限制。

□藉著拜訪、電話、嗜好和興趣等活動，家人仍能維持適量的社會活動，但病人沒有或幾乎沒有參與社交活動。

□家人和病人的社交活動均受限制，但比較重要的活動仍能參與。

□家人和病人的社交活動均受嚴重限制，幾乎所有的活動均停止。

	經濟狀況的變化
	□家庭原先收支狀況良好或因為有保險，不會因為病人失能而負債。

□家庭原先收支平衡，但因病人的醫療照顧費用而負少量的債務，但在兩年內應可清償。

□家庭因病人的醫療照顧費用而負債，在兩年內無法清償但尚在家庭的償還能力範圍。

□家庭因病人的醫療和照顧費用而負債，目前已很難再借到款，生活也陷入困境，須靠外援。

	解決問題及尋求資源能力
	□家裡有問題或困難時會向社區、親友、家人尋求協助，甚或比過去好。

□家裡有問題或困難時不易做決定，會向親友或其他家人尋求協助，或過去能順利解決的，現在偶會遭遇挫折但尚能解決。

□家裡有問題或困難時，自己想辦法解決但因遭遇的挫折和困難增加很多，有一些事需擱置，且對生活有一點妨礙。

□家裡有問題或困難時，總是覺得不知該怎麼辦，遭遇許多困難，事情必須擱置而且會影響到家庭的生活。
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評估表

